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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

其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并垂直于物料行进方

向的滑轨、安装于所述滑轨两头的两个滑座、安

装于所述机架并驱动其中一个滑座沿滑轨移动

的直驱模组、安装于所述机架并且使两个滑座沿

滑轨反向同步移动的反向同步器、安装于一个滑

座的主动轮、安装于另一个滑座的从动轮、安装

于滑座并驱使主动轮转动的驱转电机。将主动轮

和从动轮分别安装在两个滑座，然后通过滑轨安

装到机架，在两个滑座之间设置反向同步器，直

驱模组只需驱动其中一个滑座就可以使两个滑

座同步反向滑动，防止不同步造成的管材中心偏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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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并垂直于物料行进方

向的滑轨、安装于所述滑轨两头的两个滑座、安装于所述机架并驱动其中一个滑座沿滑轨

移动的直驱模组、安装于所述机架并且使两个滑座沿滑轨反向同步移动的反向同步器、安

装于一个滑座的主动轮、安装于另一个滑座的从动轮、安装于滑座并驱使主动轮转动的驱

转电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向同步器包括中部铰

接安装于所述机架的中臂、一端与中臂端部铰接另一头铰接于所述滑座底部的推拉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两个推拉臂等长，中臂的两

端铰接轴关于其中部铰接轴对称。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底部固定连接有肘

板，所述推拉臂的端部铰接于所述肘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直驱模组是直线电机或

气缸。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滑座之间安装有行

程限位器，包括可调节伸出长度的顶杆、位于顶杆前端的前方的挡块，顶杆与挡块分别固定

安装于两个滑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驱转电机是通过齿轮传

动驱使主动轮转动的伺服电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轮沿物料长度方向

设有两个，所述从动轮对应主动轮的位置设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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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管材轴向推进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送料机构左右滚轮移动采用普通长行程气缸在输送不同直径管材时行程

都不变，全靠管材管壁阻挡气缸运动，当管材强度较弱时容易将管材夹变形。其次，左右滚

筒各采用单独的气缸推动，因气压、电磁阀等外在因素影响而可能导致两个滚轮不能同步

运动，从而容易导致管材偏向一侧而造成加工困难。另外，现有的送料机构多采用普通电机

加链条的传动形式，输送距离无法精准地确定从而导致在管材到达足够输送距离时无法及

时停止，容易导致管材撞击限位装置，导致管材变形或设备损伤。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称夹持并同步

输送管材的卧式对压送料机构。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

构，其包括机架、设于所述机架并垂直于物料行进方向的滑轨、安装于所述滑轨两头的两个

滑座、安装于所述机架并驱动其中一个滑座沿滑轨移动的直驱模组、安装于所述机架并且

使两个滑座沿滑轨反向同步移动的反向同步器、安装于一个滑座的主动轮、安装于另一个

滑座的从动轮、安装于滑座并驱使主动轮转动的驱转电机。

[0005]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反向同步器包括

中部铰接安装于所述机架的中臂、一端与中臂端部铰接另一头铰接于所述滑座底部的推拉

臂。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两个推拉臂等长，中

臂的两端铰接轴关于其中部铰接轴对称。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滑座底部固定连

接有肘板，所述推拉臂的端部铰接于所述肘板。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直驱模组是直线

电机或气缸。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两个所述滑座之间安

装有行程限位器，包括可调节伸出长度的顶杆、位于顶杆前端的前方的挡块，顶杆与挡块分

别固定安装于两个滑座。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驱转电机是通过

齿轮传动驱使主动轮转动的伺服电机。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技术方案的一种改进，所述主动轮沿物料长

度方向设有两个，所述从动轮对应主动轮的位置设有两个。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将主动轮和从动轮分别安装在两个滑座，然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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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轨安装到机架，在两个滑座之间设置反向同步器使两个滑座反向同步移动，直驱模组只

需驱动其中一个滑座就可以使两个滑座同步反向滑动，使其所夹持的工件具有精确的中心

位置，防止不同步造成的管材中心偏移。然后启动驱转电机就可以使主动轮和从动轮同步

转动将工件向前输送。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侧上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的侧下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一种卧式对压送料机构，其包括机架11、设于所述机

架11并垂直于物料行进方向的滑轨12、安装于所述滑轨12两头的两个滑座15/16、安装于所

述机架11并驱动其中一个滑座15沿滑轨12移动的直驱模组、安装于所述机架11并且使两个

滑座15/16沿滑轨12反向同步移动的反向同步器21、安装于一个滑座16的主动轮18、安装于

另一个滑座15的从动轮19、安装于滑座16并驱使主动轮18转动的驱转电机28。将主动轮18

和从动轮19分别安装在两个滑座15/16，然后通过滑轨安装到机架11，在两个滑座之间设置

反向同步器21使两个滑座15/16反向同步移动，直驱模组只需驱动其中一个滑座15就可以

使两个滑座同步反向滑动，使其所夹持的工件具有精确的中心位置，防止不同步造成的管

材中心偏移。然后启动驱转电机就可以使主动轮18和从动轮19同步转动将工件向前输送。

[0017] 其中，两个滑座分别是主推滑座15和反推滑座16，通常直驱模组安装在机架11推

动主推滑座15移动，反向同步器21联动使反推滑座16沿滑轨12随主推滑座15反向同步移

动，对称运动使其夹持中性面保持不变，即工件的中心位置不变，方便加工。另外驱转电机

28和主动轮18通常安装于所述反推滑座16，方便零部件安装位置的安排。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反向同步器21包括中部铰接安装于所述机架11的中臂22、一端与

中臂端部铰接另一头铰接于所述滑座底部的推拉臂23。中臂22构成旋转臂结构，利用铰接

推拉臂23与中臂22的杆端关节轴承及旋转臂结构将左右两侧的滑座连接，做到两边的主动

轮18和从动轮19同步反向运动。具体地，两个推拉臂23等长，中臂22的两端铰接轴关于其中

部铰接轴对称，确保滑座移动的同步性。

[0019] 另外，所述滑座15/16底部固定连接有肘板25，所述推拉臂23的端部铰接于所述肘

板25，方便反向同步器的安装。

[0020] 其中，所述直驱模组是直线电机或气缸13，都可以产生直线型的推拉力。

[0021] 更佳地，两个所述滑座15/16之间安装有行程限位器31，包括可调节伸出长度的顶

杆33、位于顶杆33前端的前方的挡块32，顶杆33与挡块32分别固定安装于两个滑座15/16。

根据所需要输送加工的工件的直径调节好限位的行程，限制两个滑座15/16之间的最小间

距，从而对工件起到保护作用，行程控制使调节气缸的行程得以控制，以适应管材直径的变

化，防止行程过长将管材夹变形。

[0022] 再者，所述驱转电机28是通过齿轮29传动驱使主动轮18转动的伺服电机。将传动

机构改为伺服电机加齿轮29的组合，可以精确控制主动轮18的转动角度，进而精确控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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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推进距离。

[0023]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轮18沿物料长度方向设有两个，所述从动轮19对应主动轮18

的位置设有两个，从而平衡地夹持工件进行推送，避免工件推进过程中出现倾斜而影响精

度。

[0024]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

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实用新型所涵盖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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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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